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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110.07.06發布】 

國立臺灣大學職員差勤管理實施要點 
本校 99 年 3 月 2 日第 2613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本校 106 年 11 月 14 日第 2971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本校 107 年 5 月 8 日第 2994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本校 108 年 1 月 29 日第 3029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本校 108 年 5 月 14 日第 3041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本校 108 年 7 月 9 日第 3045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本校 110 年 6 月 8 日第 3095 次行政會議通過 

一、爲管理本校職員出勤，特依據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公務人員平時考核要點第八點第

三項規定訂定本要點。 

本要點未規定者，適用其他有關法規之規定。 

二、本要點所稱職員，指本校編制內之職員。 

三、職員上班日到勤時數為九小時。上班日未請假者，除中午休息時間外，均應在辦公

場所或工作場所執勤。上班日到勤時間規定如次： 

（一）彈性上班時間：八時至九時。 

（二）彈性下班時間：十七時至十八時。 

（三）核心上班時間：九時至十七時。 

（四）上班日各單位得依業務性質，於中午或下班後增列三十分鐘服務時間，作為

累計寒、暑假彈性補休（以下簡稱寒休、暑休）之執勤時間。 

（五）新到職人員報到當日，於八時前報到者，以八時視為上班時間；於八時至八

時三十分前報到者，以實際報到時間為上班時間；於八時三十分後報到者，

以八時三十分，視為上班時間。 

四、各單位得於前點彈性上下班時間內，視業務實際需要，自訂上下班時間，上班日到

勤時數仍須達前點第一項規定。 

前項自訂彈性上下班規定，應送所屬人事單位備查。 

如應業務需要，於彈性上下班時間仍應適度分配人員上班，以期業務正常運作。 

五、職員除經核准者外，其餘人員出勤應以自然人憑證依實際到勤、退勤時間親自辦理

線上簽到、簽退各一次。未攜帶自然人憑證者，上班及下班均應分別依異常簽到退

規定辦理。 

代替他人或委託他人代為簽到、簽退，分別議處，第一次均以記過一次處分，再犯

者以記大過以上處分；委託人依實際缺勤時數，予以曠職處分，並依規定扣薪。 

六、異常簽到退之情形及處理程序: 

(一)不可歸責於個人因素:因校區網路斷線、停電、出差或在外辦理活動等非個人

因素致無法辦理線上簽到退者，應至本校差勤系統申請，須敘明事由，並經一

級主管核准，完成線上簽核程序。 

(二)可歸責於個人因素:因未帶卡、忘記簽到退而漏未簽到退者，應至本校差勤系

統申請，並經單位主管核准，完成線上簽核程序。每人每年最多可申請十八次

，超過者應予懲處： 

1、當年度漏未簽到退次數達十九次以上，未滿二十三次者，申誡一次。 

2、當年度漏未簽到退次數達二十三次以上，未滿二十七次者，申誡二次。 

3、當年度漏未簽到退次數達二十七次以上者，記過一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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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請假時間計算： 

（一）全日請假：按正常辦公時間辦理，以八時至十七時計。 

（二）半日請假： 

1、上午請假：以八時至十二時計，下午上班時間為彈性上班時間十三時至

十三時三十分，下午下班時間為彈性下班時間十七時至十七時三十分。 

2、下午請假：以十三時至十七時計，上午上班時間為彈性上班時間八時至

九時，上午下班時間為彈性下班時間十二時至十三時。 

（三）按小時請假：上班時數未達每日應到勤時數，應辦理請假手續，並以時計算

單位，不滿一小時以一小時計算。 

1、未上班即請假，以八時為請假起始時間，當日不實施彈性上班。 

2、上班中請假：以實際請假起迄計算請假時數，上下班實施彈性上下班。 

八、請假、休假或出差人員，應事先辦妥請假手續，始得離開辦公場所。如因急病或緊

急事故，應先口頭報告主管長官，或委請同事或親友代辦或補辦請假手續。 

請假人應將辦理事項確實交代代理人，代理人應依各機關職務代理應行注意事項辦

理。 

九、本校職員出勤狀況由各單位主管負責考核，並由所屬人事單位不定期查核，如經查

勤發現不在工作崗位、未辦理請假手續且無法提出說明者，依規定應予曠職登記，

並依規定扣薪。 

前項查核報告表陳送主任秘書核閱，並送該單位主管參閱，以作為平時考核之依據

。 

對曠職二次以上，且不聽勸導人員，移送考績委員會議處，並列入年終考績之依據

。 

十、因業務特殊需要、懷孕、有照顧未滿 3歲子女需求，未能依本要點出勤之人員，應

專案提出申請經核准後，依核准之出勤時間簽到退，並由其主管負責督導。 

十一、寒休、暑休共十日，其中寒休二日由學校統一排休，其餘暑休八日自行排休，並

自每年七月一日至十月三十一日前休畢，未於期限內休畢者，視為放棄。另有特

殊業務需求者，自行排休之暑休八日，得專案簽准調整休畢日期。 

十二、職員於當年度在職者，寒休、暑休核給日數如下： 

（一）統一排休:寒休二日。 

（二）自行排休:暑休八日。 

十三、留職停薪(不含育嬰留職停薪)人員之暑休自行排休日數，按復職日，比照第十四

點規定核給。 

十四、新進人員依到職日期，按下列情形，核給暑休自行排休日數: 

（一）前一年度十一月底前到職者:八日。 

（二）前一年度十二月底前到職者:七日。 

（三）當年度一月底前到職者:六日。 

（四）當年度二月底前到職者:五日。 

（五）當年度三月底前到職者:四日。 

（六）當年度四月底前到職者:三日。 

（七）當年度五月底前到職者:二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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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八）當年度六月底前到職者:一日。 

十五、自行排休暑休每次至少半日，但在暑休期間，服務單位如遇有緊急事故，得隨時

通知其銷假，並於規定期限內保留其暑休權益。 

暑假期間請假人數比例之限制，由各單位視業務需要決定之。 

十六、新進人員健康檢查准給公假半日，但以一次為限。 

十七、本校職員上班時間至他校（機構）兼課，每週兼課時數以四小時為限，並應依事

假、休假或加班補休規定辦理。 

十八、職員在規定上班時間以外，經單位主管依實際業務需要指派加班者，應事先至本

校差勤系統提出加班申請，並經單位主管核准後，始得加班。 

因緊急或特殊狀況(如:天災、事變或突發事件)致無法事先提出加班申請者，得

事後於本校差勤系統提出加班申請，須敘明理由，經一級單位主管核准。 

十九、學校規定上班日之加班，以實際上班超過應出勤時數後之時間起算。 

加班起迄時間，應有簽到退紀錄；如未依規定簽到退者，應於加班後當日或翌日

申請異常簽到退，以資證明。 

經奉准免簽到退人員，加班當日上、下班仍應簽到退。如未簽到退者，應於加班

後當日或翌日申請異常簽到退。 

因奉准出差並經事先指派於正常上班以外延長工作，無法採線上簽到退者，應於

當日或翌日依實際加班時間申請異常簽到退，經主管核准後，始得作為加班起、

迄紀錄。 

加班申請時數多於實際簽到退時數時，以實際加班簽到退時數核給加班時數。加

班申請時數少於實際簽到退時數時，以申請時數核給加班時數。但如於加班當日

或翌日另申請加班，申請原未申請之加班時數者，經一級主管核准後，得再覈實

核給加班時數。 

無簽到退紀錄者，不得申請加班補休或報支加班費。 

二十、加班事後以加班補休為原則，加班補休得以時計，並應於加班後一年內補休完畢

，逾期視為放棄；如確因公務無法補休者，應註明無法補休之原因，始得報支加

班費。 

二十一、加班費之支給標準，以每小時為單位。 

非主管按月支薪俸、專業加給二項，主管連同主管職務加給三項之總和，除以

二四０為每小時支給標準。 

二十二、加班費之支給除專案申請簽准外，上班日每人每日以不超過四小時為限，放假

日及例假日以不超過八小時為限，每月以不超過二十小時為限。 

二十三、因業務特性或工作性質特殊，或爲處理重大專案業務，或爲解決突發困難問題

，或為應季節性、週期性工作，得申請專案加班，經一級單位主管核准後，每

人每月申請加班費以不超過七十小時為上限。 

二十四、在例假日參加試務及監試相關工作，已支領工作酬勞費者，不得核予補休或領

取加班費。 

二十五、加班事由如為應實際業務需要舉辦餐會等性質之活動，除為接待外賓，或利用

用膳時間舉行重要會議，或為因應團體勤務之特殊需要得申請加班費或加班補

休外，應於加班後一年內申請加班補休，不得報支加班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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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六、職員奉派出差期間，已支領差旅費，如有加班事實，因業務需要，於正常上班

時間以外延長工作，申請加班費或補休依本要點第十八點規定辦理。 

前項延長上班時間，除工作性質特殊者，不包括「往返路程」、「住宿」等非執

行職務時間，且應提出足資證明事實之紀錄。 

二十七、加班未支領加班費，且因公務無法補休者，予以行政獎勵： 

(一)全年累計加班時數一０一小時至二００小時者，嘉獎一次。 

(二)全年累計加班時數二０一小時至三００小時者，嘉獎二次。 

(三)全年累計加班時數三０一小時以上者，記功一次。 

二十八、加班費之報支，不得浮濫，如有虛報，一經查明，應嚴予議處。 

二十九、持有一級單位主管授權章人員，不得為本人代為核定本要點所規定之各項申請

單及證明單，各級主管以上人員差假、加班等申請案，應陳請上ㄧ層級單位主

管核定。 

三十、本要點技工工友不適用彈性上下班之規定，其餘準用之。但主管單位另有規定者

，從其規定。 

本校附設機構得視業務實際需要，另訂規定。 

三十一、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中華民國一百一十年七月六日修正發布之第十一點、第十二點及第十四點規定

，自一百一十年八月一日施行。 


